附件2：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整体功能与效益，更好地为我校教学和科研服务，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八条规定，特设立“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第二条  学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根本职责是指导和保障学校图书馆遵循教育规律，步入稳步发展的新常态，实现把图书馆最终建设成为学校文献集成中心、知识服务中心、自主学习中心、阅读文化中心和知识创新服务平台的目标。
   第二章组织机构及成员
   第三条  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组织机构:
1．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校领导担任主任委员，负责图情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委员。
2．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图书馆。主任委员主持全面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3．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如果有委员不能履行职责，由所在单位另推荐人选，报请校长办公会批准后，以学校文件形式告各二级学院、部门及有关人员。
   第四条  为推进馆藏资源建设等专题性较强的项目，委员会可批准设立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在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指导下开展活动。
   第三章职责
   第五条  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作为全校图情工作的咨询和协调机构，负责对全校文献信息资源工作进行协调、咨询、研究和业务指导。在业务上接受所在省、市、区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和高职高专院校分委会的指导。具体职责有:
1.指导制订、审议学校图书馆发展规划、工作计划总结以及经费预（结）算等，听取图书馆年度工作计划、总结，讨论图书馆工作中的重要事宜。
2. 研究讨论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审议)全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方案，对业务工作和资源配置进行指导与协调。
3. 指导制订、修订图书馆各项工作职责和工作指标，完善图书馆管理制度。
4.对全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项调查研究，提供咨询报告，根据咨询报告向图书馆提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学校文献信息资源整体化建设，推进文献信息资源的共知、共建和共享。
5.指导图书馆加强馆内文化建设，推动图书馆积极参与学校文化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
6.指导、推进学校信息素养教育。
7.指导图书馆积极面向社会服务，为社区、行业提供阅读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等。
8.加强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与师生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及时反映师生意见和要求，向学校和图书馆提出改进图书馆工作的建议。
9.对图书馆的各项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考核。
10.每年召开 1-2 次全体会议，研究、商讨有关工作。必要时可以临时召开全体或部分委员参加的专门会议。
第六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遇有专项问题由主任委员(或委托副主任委员)约请相关委员召开专题会议。
   第四章附则
   第七条  本章程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办公会批准后生效。
   第八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图书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有关事宜。
